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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各委員鈞鑒： 
 
本人是一名接受本地香港大學受訓的臨床心理學家，樂見政府推動「認可醫療專

業註冊計劃」並讓臨床心理學界參與其中。本人支持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

就計劃提出的培訓標準及註冊準則，希望藉此維持業界高度專業的水平，並維護

香港市民所接受的臨床心理服務之質素。可惜，近日看到社會上有部分人士就臨

床心理學組提出的計劃建議作出大量不實且不負責任的言論，望藉此信件作出簡

短回應，並闡明本人作為其中一名持份者的意見。 
 
一、有關海外資歷 
有部分人士質疑為何某些就讀海外課程而取得臨床心理學相關資歷，甚至是博士

頭銜的人士亦未能直接進入名冊，並指責臨床心理學組是「保護主義」。事實上，

在臨床心理學組的方案中，如果就讀英、美、澳、加獲認證的的海外課程的人士

能在就讀該地獲取執照並有足夠實習經驗的話，便不需要額外評核而進入名冊。

但有部分有心人士其實是利用海外各地註冊制度的差異和漏洞，以獲得海外地區

的執照。如果該些人士的臨床心理學資歷真的受到認證並符合當地執業水平，何

須在 A 國完成課程後特意到 B 國申請執照而不在 A 國申請？是否明知自己根本

不符當地水平或要求，因此到執業門檻較低的國家申請執照以魚目混珠？當不斷

有非本地大學資歷被質疑水平參差，甚至被揭發疑似造假或「賣學位」，我們是

否仍然要不假思索地相信「博士」頭銜？我們是否希望再次出現諸如「國力大學」

之類的事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本人懇請各委員理解臨床心理學組對海外課程

抱持極度謹慎的態度。 
 
二、有關臨床實習 
有部分人士質疑臨床心理學組提出培訓標準中臨床實習需由受聘於實習機構的

臨床心理學家作現場督導的要求。臨床心理學作為一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專業，對

於臨床訓練十分重視。在本人受訓的過程中，觀察督導的臨床心理學家的工作是

十分重要的學習途徑。試想如果訓練物理治療師的時候，並沒有物理治療師在場

指導，或者在由護士督導，又怎能令實習生學得其所？另外，在實習的過程中亦

往往需要導師即時協助處理較複雜的臨床問題。事實上，心理治療其實是十分具

入侵性的治療方式，特別是服務使用者往往是較脆弱的一群，例如精神病患者、

尋死者、家暴受害者、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囚犯等。如果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出

現問題而未有導師在場即時糾正，後果可以十分嚴重，甚或牽涉人命。而其他心

理服務，例如兒童心理評估如果出錯而沒有及時糾正，亦可能影響服務使用者一

生。因此，本人認為臨床心理學家的實習訓練必須要由受聘於該機構的臨床心理

學家作出現場督導。 



 
本人理解香港的臨床心理服務的需求日益嚴峻，亦明白各委員希望盡快增加臨床

心理學家的供應以回應市民的訴求，但本人認為絕不能為求增加供應而輕易降低

培訓標準，因為臨床心理服務的質素對市民大眾的生活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望

各委員嚴謹看待，慎重考慮！ 
 
 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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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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